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3次會議紀錄
1、 時間：105年10月28日（星期五）上午10時至12時00分
2、 地點：新北市政府7樓0718會議室
3、 召集人：許副局長秀能                            記錄：柯姿宇
4、 召集人致詞：略。
5、 出列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6、 上次會議辦理情形：序號1、2、3，全數除管。
7、 報告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本局幕僚單位
案  由：有關行政院性別平等業務實地訪評會議委員建議事項之後續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說  明：
1、 105年8月25日召開行政院105年度性別平等業務訪評會議，會中訪評委員針對本府各機關所辦理的性平活動給予建議事項，會後性平會幕僚單位函請各機關，將委員建議事項之待辦事項列入專案小組研商。
2、 參會議紀錄，訪評委員之建議多為有關宣導方式及善用目前資源。請各單位就相關主責業務檢討參採。
決  議：本案通過後備查。
8、 討論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本局幕僚單位
案由：有關本局之「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106年工作計畫內容，提請檢視。
說明：
1、 為預備明年「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之工作內容，性平會幕僚單位函請各機關，研提「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之106年工作計畫，並列入各機關之性平專案小組會議研商，於會後3日內將106年工作計畫內容，分送性平會分工小組彙辦。
2、 性別平等政策方針依政策內涵分六篇，而涉及本局業務之政策內涵有五篇，業請本局各單位依所管業務研擬106年工作計畫，提請委員協助檢視。如有修正，將更新資料後送性平會各分工小組彙辦。
決  議：
1、 就業、經濟與福利篇：
(1) 措施1，請就業服務處於預期效益部分，增加性別比例、女性勞工身分別(外籍勞工、新住民、原住民等)的預期數據。
(2) 措施2，有關「勞動條件檢查方案」部分，請勞動檢查處於預期效益部分，設定量化預期目標，例如檢查場次。
(3) 措施5，請職業訓練中心參考104年各職類別男女比之資料，並思考於職訓課程中，能以什麼樣的方案以鼓勵男女性勞工投入隔離程度嚴重性之職業。
(4) 措施6，方案名稱「特定對象職業訓練課程」，修正為「原住民新住民職訓專班」。
(5) 措施7，請就業服務處修正方案名稱，例如修正為「開發婦女多元就業機會方案」等名稱，並於該方案之工作內容部分，補充開發多元就業機會的相關作為及宣導等內容。
(6) 措施9，請就業安全科將「補助事業單位設置托兒設施及措施宣導計畫」及「輔助企業有托育、勞工無憂慮計畫」兩支計畫整併。
(7) 措施10，請就業安全科於預期效益部分，設定量化目標，例如關懷人數、轉介人數。
(8) 措施11，請就業服務處於預期效益部分，提供服務總人數及性別比例的預期數據。
2、 人身、安全與環境篇：措施8，請外勞服務科補充宣導活動之工作內容及預期效益。
3、 建康、醫療與照顧篇：
(1) 措施2，請勞動檢查處於計畫或方案多著重在母性保護。建議:
1. 可針對「輪班作業居多之產業」作專案檢查，檢查有無懷孕婦女之勞工於夜間工作之情形。
2. [bookmark: _GoBack]可針對「單一性別之特殊工作或職業」、「異常工作情形之女性保護檢查」作專案檢查，例如「櫃姐」之工作性質造成勞工久站不能飲水情形。
(2) 措施7，請就業安全科於預期效益部分，設定量化目標，例如關懷人數、轉介人數。另於工作內容部分，增加透過電話關懷調查女性復職低落原因並鼓勵爸爸也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4、 社會參與篇：措施4，請勞工組織科修正方案名稱，例如修正為「提升女性工會幹部比例」；工作內容部分，請補充宣導活動、辦理勞動教育課程等內容；預期效益部分，請針對106年度設定預期提升多少女性工會幹部比例或人數，及活動與課程之辦理場次。

第二案    									     	     提案單位：本局幕僚單位
案  由：有關「105年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之內容架構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1、 依據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05至108年），執行之工作內容如成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辦理性別意識培力訓練、辦理性別影響評估、強化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檢視編列性別預算、辦理性別平等宣導及網頁設置性別主流化專區等7項預計執行內容，並訂有列管辦理之期程及主責單位。
2、 經本局性平專案小組第1次會議決議後，已開始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為展現本局105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業請各執行內容之主責單位研擬「105年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架構」。
決  議：請各主責單位按架構內容填復105年度之推動情形，並將「105年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提送下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

第三案    									     	     提案單位：本局會計室
案  由：有關本局106年度性平亮點方案計畫之妥適性，提請協助檢視。
說  明：
1、 性平會幕僚單位於年初彙整本府各機關之亮點方案，並於3月7日召開性平年開跑記者會，宣告今年為新北性平年並預告將於本市轄內展開性平年系列活動，經8月25日行政院105年度性別平等業務訪評會議，該活動獲得委員認同，並建議未來仍應持續推動。爰性平會幕僚單位函請各機關，從「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相關計畫中，研提106年性平亮點方案計畫，同時填妥「性別推動檢視表」，並列入各機關之性平專案小組會議研商，於105年10月底前送性平會幕僚單位彙辦。
2、 將提「新北市106年五一勞動節模範勞工與優良公車及計程車駕駛表揚活動」及「消除性別歧視 營造友善職場」等方案，作為本局106年度之性平亮點方案，並已填妥「性別推動方案檢視表」，提請委員協助檢視性平亮點方案計畫之妥適性。
辦法：請協助檢視兩方案之「性別推動方案檢視表」內容，並擇較具妥適性之方案作為本局106年度之性平亮點方案，如方案內容有修正，將更新資料後送性平會幕僚單位彙辦。
決  議：
1、 以「翻轉職業性別形象」、「消除性別職場隔離」等主題為本局性平亮點之研擬方向，並彙整本局針對改善職業性別刻板印象之宣導活動，以改善單一性別於某產業類型、職業類別為性別弱勢之處境。
2、 以勞工組織科之模範勞工表揚活動、經職業訓練中心協助與經就業服推介之成功案例分享作為亮點方案內容，並透過記者會或報導之方式，訪談勞工使其分享自身經驗，鼓勵更多勞工投入性別刻板印象之職業。
3、 本案由專案小組秘書單位彙整，並請勞工組織科、職業訓練中心及就業服務處提供相關資料。

拾、散會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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